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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遗 失 温 岭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公 职 律 师 陈 祥 亮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10201660110505，流水号30047939，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王湖冰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33020806437，
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谢明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330208064027，
声明作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晶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6户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
币29169.78万元，其中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27584.50万元，利息
1585.28万元（封包基准日2018年6月12日,利息暂计算至计息截止
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
判决书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

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
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2018年8月3日10时至2018年8月7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起拍价20055万元，保证金200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联系人：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3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晶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6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
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

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借款人名称

浙江恒成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年5月21日）

19,998,667.00

利息余额（截止2017年5月21日）

3,074,562.73

担保人名称

浙江新哲模具有限公司、胡小宁、李莉亚、李东昌、程笑容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3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8民初6215号
徐泽云、张燕：本院对汤伟东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8
民初62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徐泽云、张燕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汤伟东垫付款95909
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10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公
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966号

韩永明、韩雅鸿：本院对原告顾银海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69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5民初3852号

郑蓉秋：本院受理原告张海峰诉被告郑蓉秋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225 民初 3852 号案件的起诉书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等。原告张海峰诉请判令：
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并支付利息
（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至给付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象山县人民法院审判员赵蓉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柳园园、侯志友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下午14：00在象山县人
民法院石浦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979号

尹传学：本院受理原告蔡齐轩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2民初139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陈德中

郑操

吴超真

胡渭坤

许大伟

郭淑梅

周志涛

俞生茂

陈涛

蒋圣

周茶香

汤宏赛

徐松章

涂结财

梁仁

万文娟

应站雄

周世发

陈忠贵

程冠群

吴军宝

刘孔翔

彭涛

程青卫

夏秋兰

贺建辉

曾凡勇

余世兰

3623021970****1517

3623021988****0017

3623211974****3516

3623211976****7317

3623211981****0055

3623211981****2722

3623211992****8916

3623221970****1238

3623221985****0317

3623221993****0036

3623261972****1860

3623291970****2513

3623291981****115X

3623291988****3051

3623291991****0011

3623291992****2528

3623301966****4612

3623301968****071X

3623301978****5812

3623301993****3078

3623311970****4234

3623311983****3938

3623311991****4417

3623311991****2710

3623341991****1221

3624021960****0516

3624211987****2011

3624211990****5315

86799.81

72184.95

144160.45

125594.94

107902.48

32060.14

71192.29

80480.83

141843.53

126120.17

56765.8

45335.23

264276.22

46878.66

194975.39

166099.63

47273.9

86100.93

121168.6

33088.77

44471.79

48185.11

93877.2

67816.56

41944.38

58690.93

49938.87

35893.64

张乃峰

江志平

王新卫

夏侯耀祖

赵水龙

刘蕾

张刚

鲁德运

习勇

丁过房

肖兵华

汪泓宇

刘玮

胡旺华

吴加福

李保平

曾才凤

赵从文

邱小兵

吴才达

李磊

张召波

崔现利

褚福龙

张雷

刘伟鹏

刘晓光

王东军

3624221986****0012

3624221987****0039

3624221989****2518

3624221990****4319

3624221990****8430

3624221991****1117

3624231986****4512

3624251968****0615

3624251975****0039

3624251986****5614

3624261976****8116

3624271989****001X

3624291986****2531

3625011962****2017

3625221970****9019

3625221976****7538

3625241962****056X

3625241977****0038

3625241980****4059

3625311988****0332

3701021991****3715

3702831986****4315

3703231982****1210

3704051986****0217

3706821982****0254

3706831982****2319

3706831982****5210

3707851984****277X

116961.29

77187.97

99996.61

74277.45

102366.25

42212.35

104704.61

166860.82

40560.39

80058.81

66889.17

343178.91

50908.02

186576.09

56672.43

53787.32

148456.95

74196.59

128802.34

80592.04

37540.93

110025.77

30806.42

145100.99

50890.98

65881.53

78754.46

165205.17

吴建霞

易绍成

黄东青

宋思龙

张立本

聂庆康

张秀华

徐晓杰

杜荣华

卞志康

闫安生

师清路

王后喜

李伟

范培瑞

安文强

金宝德

黄韦鑫

戚利华

张海明

王秀虎

赵贵阳

田平

孙中正

韩维宾

董金山

邱新燕

赵艳章

3708111976****5060

3708221965****6113

3708231975****4811

3708231976****4419

3708251962****2814

3708251969****445X

3708281969****3648

3708281990****3623

3708291974****1723

3708291993****661X

3708321983****0018

3708321985****0915

3709231990****1276

3709821971****6895

3709821985****0610

3709821986****6477

3713211980****6337

3713211993****7912

3713221990****0416

3713231987****7639

3713231988****4316

3713251986****2319

3714251985****9114

3714811984****2515

3715221991****8714

3715231989****203X

3723231989****3942

3725231978****0011

43609.37

58088.38

41757.37

54585.91

33967.44

52219.42

120330.77

148119.9

38441.6

47949.73

61040.13

73606.19

103663.11

51704.15

51688.09

72553.72

64482.91

71353.34

42419.47

39350.42

44118.43

50968.21

37503.23

73412.75

33623.44

39449.97

38427.07

48534.56

秦怀玲

程红霞

王庆

范保福

梁爱花

刘振根

崔明晓

李佳家

史德朝

王桂香

严梦元

邹春光

彭秀梅

彭丕红

夏旭

樊友军

占耀东

袁传琳

肖家辉

王劲

廖明

陈伟军

石少华

汪球

廖湘芬

李丽香

向吕

杨丽芳

3728221962****1265

3729011981****7286

3729221986****902X

3729251968****6935

3729281971****6848

3790041972****0612

4129021973****4514

4130261994****5765

4206211969****6019

4206241984****6528

4208211991****6044

4209211983****4239

4209221969****7327

4210221985****6645

4210221987****4541

4210811970****5556

4221011981****843X

4227291983****2126

4228251985****0219

4303021993****1552

4304221993****9212

4304261986****3510

4305221968****3133

4309231987****4978

4310211991****7980

4310231984****2425

4312221988****0825

4312811987****3226

45010.64

169155.43

35059.63

99550.3

56407.78

76359.85

98877.9

46914.95

100673.69

95521.86

62807.72

62688.92

55563.27

89995.27

151190.65

208501.79

145452.83

82810.57

65823.57

77034.57

93184.5

147045.03

71042.6

60619.12

29699.27

47891.11

37430.32

100062.27

李常德

刘巍巍

罗雪梅

林进添

黎明霞

赖顺卿

周承建

梁其活

华双

曹明

张雪梅

陈润会

蒋宏伟

王成斌

王小英

周建华

李丹

伍禹龙

陈淑俊

刘彬

徐欢

岳爱兵

张小林

唐友权

杨道琴

4325241976****7452

4325241987****773X

4402251975****4249

4415221981****2379

4502051977****1020

4503211983****7019

4524231978****2615

4525011966****4710

5002391994****0224

5101211980****329X

5102271975****6667

5105251981****4766

5107221990****705X

5107251989****9218

5108021986****0442

5109221983****6801

5109221991****1866

5110231987****1639

5110281974****6736

5110811981****131X

5111021989****3815

5111221981****2398

5111231985****3661

5112241982****6678

5125321981****3625

102903.49

58200.03

319007.05

45386.97

94480.84

124689.58

93377.78

284650.34

117318.14

87550.26

90770.52

35441.77

79900.3

46059

76301.01

155834.31

95325.88

54709.04

118878.1

76573.71

106160.49

31093.57

46255.18

35350.94

39681.23

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进行公开处置。截止

2018年6月30日，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总额为5852.31万元，其中本金3919.52万元，利息1932.79万
元。债务人位于温州地区。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附表。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胡波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

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行）

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农行)

温州友邦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红羚羊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批发业

批发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纺织业

债务人所在区域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本金（万元）

748.7

1625.5

745.32

800

利息（万元）

442.4

716.94

437.66

335.79

本息合计（万元）

1191.1

2342.44

1182.98

1135.79

保证人
温州富龙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久友经贸有
限公司、林瑞永、陈宜蓉

温州睿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三瑚钢管制
造有限公司、温州开明鞋业有限公司、林瑞
永、陈宜蓉、王健

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王建忠

温州友邦合成革有限公司、姜泳、姜小春

抵押物

林瑞永、陈宜蓉名下坐落于温州北岙镇西山头村三盘领海领海区9号房产。

1、林瑞永、陈宜蓉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三垟大道新京都家园11幢401室房屋；2、陈伟、
徐卓丹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大道豪都花园5幢401室房屋；3、胡光荣、林彩霞名下位于温州
市鹿城区飞霞南路华纳大楼1幢306室房屋；4、林瑞永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南浦路王之花苑1幢
405室房屋；

无

机器设备自动络筒机2台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林生科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林生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林生科履行相关义务。林生科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林生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6月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共同还款责任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6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暂计至2013年8月20日的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林生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

3，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不作为标的债权转让。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106032998、0571-87836698

林生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31日

主债务人

浙江瑞朗汽车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3981800.00

欠息（暂计算至2013年8月20日）

130562.27

担保人
抵押人：三门万顺工艺品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
锐天科技有限公司、赖其标、赖桂凤


